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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生 工 作 部 （处）

学生工作部（处）通〔2018〕26 号

关于评选 2018 年沪粤助滇优秀贫困大学生毅进奖学金

获奖学生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

根据《云南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18 年沪粤助滇优秀贫困大学生

毅进奖学金评审工作的通知》和《“沪粤助滇优秀贫困大学生毅进奖

学金”管理暂行办法（2018—2020 年）》文件精神，现将评审 2018

年毅进奖学金的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请各二级学院参照《“沪粤助滇优秀贫困大学生毅进奖学金”

管理暂行办法（2018—2020 年）》制定本学院具体评审办法，按照四

级评审制度要求逐级评审，评选出 2018 年毅进奖学金获奖学生初审

名单。

二、奖励名额

毅进奖学金的奖励标准为每人每年 5000 元，共 54 名。

三、奖励对象

2018 年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被我省普通本科高

校录取并在校就读、成绩优异的云南籍建档立卡贫困户大一本科新

生。

四、评审程序

（一）各学院严格按照二级学院学生资助工作组、年级认定评议

小组要求和程序，遵循公开、公平、公正、择优的原则进行评审。

（二）各学院要对沪粤捐资企业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以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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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形式的宣传助力我省及我校教育精准扶贫的爱心善举。

（三）各学院评审结果公示无异议后于 2018 年 12 月 10 日前将

获奖学生材料及宣传工作总结统一报送至学生处。

五、评审要求

（一）《发放表》一式两份，学生亲自确认信息无误后签名，签

名统一使用黑色碳素笔。

（二）《初审名单表》和《发放表》以学院为单位统一汇成一个

总表，并核对人数与金额。

六、报送方法

（一）评审 2018 年毅进奖学金相关文件及表格发学生处 QQ群。

（二）各学院评选出的学生按要求填写表格，并将纸质材料盖各

学院公章后报送学生处，同时发电子文档到学生处助困专用邮箱或学

生处 QQ群。电子邮箱：peszhh@126.com。

附：2018 年毅进奖学金名额分配表

学生工作部（处）

2018年 12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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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毅进奖学金名额分配表

注：毅进奖学金按各学院 18 级本科生人数进行分配，分配比例为 3.3%。

二级学院 2018 级本科生

（人）

毅进奖学金

（人）

备注

人文学院 238 8

外国语学院 93 3

政法学院 144 5

经管学院 64 2

数统学院 121 4

理工学院 201 7

生化学院 177 6

农林学院 102 3

教师教育学院 231 8

艺术学院 117 4

体育学院 99 3

东盟学院 48 1

合计人数（人） 1635 54

合计金额

（万元）
27 万元


